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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通則_2】 

項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善通則 
 

一 廠房類（C-2）建築物增建部分廠房附屬空間辦公室（含增設1部無

障礙電梯），因未增加直通樓梯，且既有直通樓梯改為無障礙樓梯確

有困難（級高、級深）者。如已增設1座無障礙昇降設備及相關指引

設施，得採更換扶手及新設警示帶方式辦理改善 

 

 

 


